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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7            证券简称：铁汉生态          公告编号：2017-003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中标概况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 “成

交社会资本方”）为“宁海县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中标单位。具体内

容详见 2016 年 10 月 17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

的《关于宁海县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中标公告》（公告编号：2016-148）。 

二、合同签署情况 

近日，公司与宁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 “采购人”) 、政府

方出资代表宁海县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海城投”）签署了《宁

海县城市基础设施PPP项目协议》（以下简称“合同”或“本合同”），本项

目预计总投资8.8749亿元（不含土地费用），项目中标金额为7.98741亿元（总

投资下浮10%，不含土地费用）。 

三、项目采购人的情况介绍 

1、该项目采购人为宁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 桃源中路135号； 

负责人：蒋东辉；主要职能：（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关于住房和城乡

建设以及人民防空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拟订宁海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人民防空规范性文件，经批准后组织实施；（二）根据宁海县国民经济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6-10-17/12027651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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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与规划，组织编制住房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房地产业、建筑业、建筑节能、人民防空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负责

组织实施。（三）拟订住房保障相关政策并指导实施，负责城镇低收入家庭

和特殊群体住房保障工作（四）负责全县房地产市场的监督管理。负责房

地产开发、房屋转让、房屋租赁、房地产估价与经纪的监督管理；组织开

展房地产市场监测分析；指导全县物业和房屋安全管理工作；指导全县白

蚁防治工作等。 

2、最近三个会计年度采购人与公司未发生业务。 

3、采购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宁海县城市基础设施 PPP项目。 

2、项目内容：包括4个子项目，分别为：新城市中心区16-1景观绿化

工程项目、新城市中心区2#地块地下人防及连接桥工程项目、兴海南路（沿

海南线-跃龙山大桥）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和洋溪滨水广场工程项目。 

3、合作期： 

（一）建设期：对任一子项目而言，指自项目立项批准之日起至项目

实际竣工验收通过之日止的期间。除非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允许延长，任何

子项目的建设期不应长于3周年。 

（二）运营期：对每一个子项目而言，除非根据本合同规定延长或提

前终止，指自其运营日起至第8周年届满之日。 

4、项目公司：公司将与政府方出资代表宁海城投成立项目公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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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0万元人民币，铁汉生态出资比例为注册资本金的

80%，共16,000万元，宁海城投出资比例为注册资本金的20%,共4,000万元。

项目公司负责筹集必要的项目建设及运营维护所需的资金。 

5、项目工程建设质量：本项目工程建设质量必须符合现行国家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和标准的要求，质量标准为合格。 

6、建设期履约保函：5,000万元人民币。 

7、维护保函：500万元人民币。 

8、服务费的支付 

（一）采购人负责向政府报告将本项目的服务费纳入跨年度的财政预

算，并提请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决议批准； 

（二）可用性服务费：每一个子项目的可用性服务费自运营日起每十

二个月支付一次（第一个支付时间点为运营日起十二个月届满后10日内）； 

（三）运营绩效服务费：采购人在每个运营年的十二月份进行评分考

核，每个运营年度的运营维护绩效服务费在考核完成后10日内支付，第一

个运营年和最后一个运营年的运营维护绩效服务费按实际运营天数付费。

根据运营年的考核得分支付运营绩效服务费。 

五、合同履行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1、本项目预计总投资8.8749亿元（不含土地费用），项目中标金额为

7.98741亿元（总投资下浮10%，不含土地费用），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26.13亿元的30.57%。该项目顺利实施后，预计对公司2017年及以

后年度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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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 

3、合同履行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合同对

采购人形成依赖。 

六、风险提示 

1、本合同公司需按约定的出资比例认缴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项目公 

司经营期限届满或本项目提前终止且移交完毕后将进行清算，合同的履行 

将占用公司的资金，且存在不能按合同获得预期收益回报的风险。  

2、本工程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造成完成工期、 

质量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宁海县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1 月 9 日 




